


- 2 -

作章程和组成人员进行公布。

附件：1.莘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章程

2.莘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

3.莘县国土空间规划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

4.莘县国土空间规划专家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

莘县人民政府

2022 年 5 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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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莘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章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国土空间规划管理，建立科学、民主、

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国土空间规划决策机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山东省城乡规

划条例》《山东省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 228

号）和《关于印发山东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鲁

政办字〔2019〕105 号）、《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成立聊城市国土

空间规划委员会的通知》（聊政字〔2020〕16 号）等法律法规文

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条 莘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县规委会）统

筹指导协调全县国土空间规划工作，是县政府进行国土空间规划

决策的议事协调机构。

第二章 组 成

第三条 县规委会由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、委员组成。

第四条 县规委会主任委员由县长担任；副主任委员由负责

常务工作的副县长、分管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的副县长担任。

第五条 委员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，县发改、教体、工信、

民政、财政、人社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建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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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农村、商务和投资促进、文旅、卫健、应急、行政审批、综

合执法、生态环境、交警等部门主要负责人，燕塔、莘亭、东鲁、

莘州街道办事处等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。人员任职发生变化，其

继任者自动接任。

根据审议事项工作需要，经主任委员同意，可以邀请非委员

专家作为临时特邀委员参加会议，并享有委员相应权利。

县规委会建立委员联络员制度，由各委员单位指派有关业务

科室负责同志作为联络员，负责工作联系。

第六条 县规委会分设县国土空间规划审查委员会（简称

“县规划审查委员会”）和县国土空间规划专家委员会（简称

“县规划专家委员会”）。

第七条 县规划审查委员会作为县规委会日常议事决策机

构，代表县规委会审议相关事项。

县规划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担任；副主

任委员由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负责

人担任。

县规划审查委员会委员由县发改、教体、民政、住建、文旅、

应急、行政审批、综合执法、气象、生态环境、油地协调服务中

心、体育运动和全民健身指导中心、消防、供电等部门主要负责

人，燕塔、莘亭、东鲁、莘州街道等单位负责人及相关人员担任。

根据拟审议项目具体情况可以增加部门和相应专家参会。

县规划审查委员会议事工作规则，经县规划审查委员会研

究，报县规委会主任批准，由县规委会印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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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县规划专家委员会负责从专业角度咨询、论证、评

审评议各类有关空间规划、城市设计和建筑方案，提供咨询论证

评审意见。

县规划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县行

政审批服务局主要负责人担任。

县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由国土空间规划、区域经济、土地利

用、综合交通、生态环保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、旅游、水利、规

划许可、建筑、园林绿地、市政设施等方面专家担任。委员推荐

人选报县规委会主任同意，由县规委会聘任。

县规划专家委员会设立县国土空间规划专家库，由特邀国内

外资深专家、学者和地方专家等组成。专家根据国土空间开发保

护建设需要推荐，报县规委会主任同意，由县规委会聘任。特殊

情况需另请专家的，由主任委员特别推荐。

县规划专家委员会议事工作规则，经县规划审查委员会研

究，报县规委会主任批准，由县规委会印发。

第九条 县规委会下设办公室（县规委会办公室）作为日常

办事机构，办公地点设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具体工作由县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人员承担。

县规委会办公室主任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负责人担

任；副主任两名，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人员担任。

第三章 工作职责

第十条 县规委会的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统筹协调全县国土空间规划中全局性、长远性、跨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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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性的重大问题，协调空间规划中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

田、城镇开发边界的评估及划定等重点问题；

（二）审议需上报市政府审批的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实施过程

中的重大调整；

（三）审查由县政府审批的镇（街道）级国土空间规划以及

实施过程中的重大调整；

（四）审查相关专项规划、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以及

实施过程中的重大调整；

（五）督导县自然资源和规划督察工作，协调解决督察工作

中的重大事项；

（六）研究违反国土空间规划的重大案件处理意见；

（七）审查重点区域建设项目、城市重点地段修建性详细规

划和城市设计，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的选址方案，

重要建筑方案；

（八）审定建设项目容积率变更、规划用地性质调整等相关

重大事项；

（九）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以及其他需要提交县规

委会研究的事项。

县规划审查委员会可以代表县规委会审议以上（四）（五）

（六）（七）（八）事项及县规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第十一条 县规划专家委员会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以前瞻视角、宽阔视野和创新思维，针对全县国土空

间规划提出专业化、规范化、建设性、可操作的政策建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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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、重要事项提供咨

询意见，对需县规委会、县规划审查委员会审议的有关规划等事

项进行技术指导，提出技术初审建议；

（三）指导全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技术工作；

（四）参与相关专题调研，发挥好智囊团和参谋助手作用；

（五）承办县规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第十二条 县规委会办公室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县规委会日常工作，在县规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，

并对县规委会负责；

（二）负责县规委会章程、规定、制度、工作规则等文件起

草工作；

（三）负责就拟审议的议题进行初审，并向县规委会提出申请；

（四）负责县规委会各项会议的组织工作，包括会议筹备、

会议纪要等；

（五）负责督促县规委会、县规划审查会和县规划专家会会

议议定事项的实施和监督执行；

（六）负责推荐县规委会专家委员、临时特邀委员，承担对

委员的聘任、评估工作；

（七）负责选聘专家，建立规划专家库，并具体管理、使用、

评价，动态更新；

（八）承担县规划审查委员会和县规划专家委员会的议事规

则起草、会议组织等工作；

（九）承担县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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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县规委会委员享有以下权利：

（一）对审议事项的知情权、发言权和表决权；

（二）参加县规委会各项活动的优先权；

（三）对县规委会工作的建议权及监督权。

第十四条 县规委会委员必须履行以下义务：

（一）遵守县规委会章程、制度，保证参加委员会各项会议，

执行县规委会决议；

（二）以严谨、科学、客观、公正的态度完成县规委会委托

的审议任务；

（三）支持县规委会工作，遵守职业道德，维护县规委会声

誉。

第四章 工作机制

第十五条 县规委会主要以会议等方式开展活动，形成审议

意见。县规委会会议分为全体委员会议（简称全委会）、县规划

审查会和县规划专家会三种形式。

第十六条 县规委会全委会每年度至少召开两次，由主任委

员或由主任委员委托副主任委员召集。参会人数不得少于全体委

员 2/3。

县规委会全委会的主要任务是：

（一）审议并批准县规委会章程；

（二）通报县规委会工作；

（三）审议县规委会办公室提交的本章程第十条有关事项；

（四）审议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重大事项和其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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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县规委会全委会会议议事议程：

（一）各镇（街道）、莘县化工产业园服务中心、聊城鲁西

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县政府各相关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向县规委会

办公室提交拟审议议题申请；

（二）县规委会办公室统一整理议题，按申请事项的重要程

度和报送时序，经请示县规委会主任委员同意后，安排会议议程；

（三）县规委会办公室在开会前一天将会议材料送县规委会

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及各委员；

（四）县规委会会议对所审议事项应充分讨论，由会议主持

人（召集人）征询参会人员意见后，以票决或议决的方式形成审

议意见。

以票决方式通过审议的事项，应获得不少于 2/3 的实际参会

委员同意，同时同意票总数不应少于应参会人数半数。以议决方

式通过审议的项目，应有实际参会委员 3/4 以上赞成。

所有委员在表决时，必须明确表态为同意或不同意，不得弃权。

第十八条 县规委会会议保障参会委员的知情权和发言权，

对不同意见记录在案。对议题持保留意见的委员，应如实、全面、

准确向会议陈述观点，并要求记录。

会议期间，根据需要可邀请相关部门、人员列席会议，陈述

意见观点，并解答委员的提问。

县规委会全委会会议纪要由县规委会办公室整理，报主任委

员签发；县规划审查会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规划审查委员会主

任委员签发；县规划专家会会议纪要由规划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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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发。

第十九条 县规委会委员原则上不得缺席会议，因故不能参

加的，应提前向主持人请假并说明原因。

各部门委员不能参会的，除应请假并说明原因外，应委托本

单位其他负责人参加会议。

第二十条 县规委会会议采取回避原则。凡所审议的项目与

委员本人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，有关委员应在会议召开之前

向县规委会办公室申请回避。

县规委会审议涉及保密事项的，参会人员必须严格履行保密

义务与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县规委会所需工作经费，由县财政予以保障。

工作经费的主要用途为会议组织、专家咨询评审、工作调研、县

规委会办公室日常事务工作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开支。

第二十二条 县规委会的各项制度、工作规程由县规委会办

公室根据本章程起草，报县规委会主任同意后，提请全委会审议

通过后实施。

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的修改程序为：由县规委会主任委员发

起，县规委会办公室起草，经全委会会议讨论，2/3 以上参会委

员通过。

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条款的解释权属县规委会办公室。

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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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莘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

主 任：张云生 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副主任：杜玉甲 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

田 丹 副县长

（一）政府部门及有关镇（街道）委员

陈建魁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

刘 龙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高剑宇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

张路波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

吴忠信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申志鹏 县民政局局长

庞同民 县财政局局长

徐凤华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

张广福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

冯秀元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张 瑜 县水利局局长

张君印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常现雨 县商务投资促进局局长

马彦青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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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振涛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
段国成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

周生强 县行政审批局局长

袁振峰 县综合执法局局长

张方堂 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局长

桑士才 县交警大队大队长

张先昌 燕塔街道办事处主任

杨保杰 莘亭街道办事处主任

赵来庆 东鲁街道办事处主任

李建岗 莘州街道办事处主任

（二）公众代表委员

王国玉 县司法局二级主任科员

张 超 县高铁新城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

王 山 县土地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

王银华 县水务集团董事长

常宪鹏 县物环公司董事长

（三）地方专家委员

路凤增 县油地协调服务中心主任

赵增涛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
张保军 县乡村供水服务中心主任

孙立俭 县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

仲崇辉 县文物所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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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瑞林 县供电公司总经理

曹怀锐 莘县联创建筑设计院院长

莘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，刘龙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卜祥千、贾焕景同志任

办公室副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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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莘县国土空间规划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

主 任：田 丹 副县长

副主任：张敬磊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刘 龙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委 员：高剑宇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

张路波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

申志鹏 县民政局局长

张广福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

马彦青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

段国成 县应急局局长

周生强 县行政审批局局长

袁振峰 县综合执法局局长

赵春芳 县气象局局长

张方堂 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局长

路凤增 县油地协调服务中心主任

李守勇 县人防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主任

韩大兵 县体育运动和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

孙耀光 县土地储备中心主任

贾焕景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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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增涛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
王 鹏 县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主任

宋士鹏 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

陈瑞林 县供电公司总经理

张先昌 燕塔街道办事处主任

杨保杰 莘亭街道办事处主任

赵来庆 东鲁街道办事处主任

李建岗 莘州街道办事处主任

张 超 县高铁新城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

王继松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科级干部

王连生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四级主任科员

崔金龙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工程和景观

风貌股负责人

杜庆展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股级干部

李庆华 县行政审批局行政许可股股长

邵胜利 县综合执法局市政科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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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莘县国土空间规划专家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

主 任：刘 龙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周生强 县行政审批局局长

重点院校首席代表：同济大学代表

山东建筑大学代表

聊城大学代表

聊城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代表

上级主管部门代表：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代表

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代表

委 员：路凤增 县油地协调服务中心主任

孙耀光 县土地储备中心主任

张保军 县乡村供水服务中心主任

王振玉 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副局长

宋士鹏 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

孙光瑞 县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

赵 峰 县民政局副局长

贾焕景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

王继松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科级干部

王连生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四级主任科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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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 军 县人防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工会主席

孙立俭 县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

夏书军 县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支部委员

王 雷 县高铁新城服务中心规划师

仲崇辉 县文物所所长

邵胜利 县综合执法局市政科科长

王华顺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

股负责人

王秀圆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和

用途管制股负责人

郭丽君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督查办公室主任

崔金龙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工程和景观

风貌股负责人

杜庆展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股级干部

徐德森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管理股股长、工程师

李庆华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许可股股长

虞 杰 县供电公司规划部主任

曹怀锐 莘县联创建筑设计院院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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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有关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监察委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
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5月 11日印发


